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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兼谈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韩康宁， 冷罗生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 风险社会下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落实环境司法预防功能。中国司法实践对气候变化诉讼的实践

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核心的事后司法救济。但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复杂及不确

定性，使得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模式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以环境损害结果为气候

变化救济对象，以补偿性责任为气候变化救济手段，以侵权责任法规为气候变化救济依据等问题是救济性气候变

化司法难以解决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司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因此，需要从预防性司法的角

度，寻找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逻辑，发挥出必要的预防功能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现有诉讼制度中寻找最为契

合的气候变化诉讼载体，并予以必要调适，形成以规制碳排放风险为核心的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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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治理”“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 [1]15，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指明了方向。在应

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减排”政策和举措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手段。在行政“减

排”规制失效之后，司法机关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气候变化造成权益侵害结果时，则需要环境诉讼的

介入和救济，以实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发挥出司法救济作用。二是在气候实际发生变化之前，司法可

以提前介入规制，以“防患于未然”的方式发挥着司法预防作用。此两种方式正谓应对气候变化司法的

“前延后伸” [2]110。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创设了“气候

变化应对类案件”新案由，标志着中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制度建构存在由理论走向现实的可能。风险时代

已经来临，传统的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探索，能否应对气候变化的强风险属性呢？毕竟碳

排放环境风险作为环境风险不确定性内涵的具体表现，所导致的气候变化风险是紧迫且不可回避的 [3]1。

部分学者围绕着“证成司法应对环境风险”“气候变化诉讼的路径探索”“气候变化的人权和政治属性”等

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4-7]，回应着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需求，但是以预防性司法为核心，探

究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的研究相对匮乏。

针对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所设利益为公益，气候变化属于环境风

险范畴。基于以上气候变化问题的特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气候变化诉讼中国范式的不二选择，

而将环境公益诉讼排除在外 [6]38-42。但笔者针对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选择有着不同观点，在此与相关

学者商榷和探讨。为此，本文将从预防性司法视角出发，阐释气候变化诉讼的价值，对救济性司法视角

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实践进行考察分析，检讨救济性司法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的困境，提出构建预

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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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碳”目标下建构气候变化诉讼的证成

碳达峰碳中和法治的实现需要静态法律依据体系和动态司法适用过程的共同参与，进而在整体系统

观的指引下，形成集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为一体的成熟法治系统 [2]107。202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提供司法服务，提出相关意见①。环境司法体系为气候变化诉讼提供了建构基础，以促使气候变化诉

讼发挥出独特的价值与作用。 

（一）环境司法体系：“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建构基础

气候变化作为一项法学议题，长久以来为立法论所主导，但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趋势同国内气候变

化治理的迫切需求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可见纯粹的“立法论”难以肩负气候变化应对的重任 [4]134。无论在全

球层面，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所通过的《昆明宣言》将“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确立为加强全球环境危机

司法应对的关键议题，还是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所做出

的减排承诺；以及在国内层面，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 5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19）》白皮书

中提出依法审理气候变化应对案件；2021年 6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0）》白皮书中，明确

气候变化类案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等领域。以上政策规范深刻地呼唤着碳排放规制体系

中遮蔽于立法、行政之下的司法角色。

环境司法治理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为国家权力规制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损害后果提供了指南。气候变

化的综合治理，已从国际履约转向国内法治领域，并刺激着司法角色发挥作用。在全球格局上呈现出气

候变化治理的立法式微与司法渐兴趋势 [4]135，并付诸实践。2021年 5月《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倡

导多元化司法措施，贯彻预防原则，运用预防性诉讼手段审理气候案件；将气候诉讼与保护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并列为诉讼类型之一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原则之一是“缔约方应采取预防措

施，预测、预防或尽量减少气候变化的原因，并减轻其不利影响”；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以司法方式探

索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

9号）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列为五大案由之一，体现了探索气候变化诉讼的特殊性和必要性③。这也

就在宏观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地明确了气候变化诉讼参与气候治理的正当性。

生态环境责任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步促成气候变化司法规制在规范依据层面的落实。《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正，以下简称《解释》）在第 19条列明了预

防性责任的承担方式，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中的

相关规定共同构成了司法领域的预防性环境责任体系；《民法典》中将事后损害赔偿责任和事前预防性

责任并重，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构成体系形成调适。根据发生阶段，预防性责任方式的表现形式分为

诉前型（主要包括禁止令、行为保全和中止请求制度等）与诉中型（为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停止侵害）[8]85。

最高法 2021年发布了《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为司法机关适用禁止

令保全措施提供实践指引； 2022年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管理规定》，力保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到生态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以上规范使得预防性责任的

类型化适用范围扩展到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可能性，为司法层面落实气候变化治理的风险预防原则提供

了依据。 

（二）司法保障功能：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价值阐释

首先，气候变化诉讼利于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并顺应风险社会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 120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23年 9月

 　　①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9351.html。
 　　②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1/05/id/6067639.shtml。
 　　③ 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080/12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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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8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体现了国家保障环境

权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由此产生了类型化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即现状保持义务、危险防御义务、风

险预防义务 [9]94-128。包括大气在内的环境要素的受损风险以及对公众人身、财产权益的威胁，使得国家在

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并采取必要行动时，需要动用包括司法权力在内的国家权力。当今社会发展充斥着更

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正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为现代化本身的结果①[10]76。

风险社会的均等性特征要求国家在环境治理和法治建设方面及时应对，造成气候变化并引发灾害的因素

不仅包括可确定的“危险”，还更多地包括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为了实现区域、国家和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框架，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灾害风险和减贫②。其

中，实现碳峰值和碳中和目标是高度优先事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减少灾害风险的全球战略行动

对全球环境治理至关重要。《环境保护法》第 5条中“预防为主”的措辞为环境司法规制环境风险预留必

要的操作空间。环境司法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环境的“风险治理”应起到辅助之效 [11]106。

其次，气候变化司法能够督促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行气候治理职能，弥补行政机关对各类违法行为

行政问责的不足与懈怠。行政机关在气候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但由于自身职能的复杂性致使其无法完

全中立地治理气候变化。气候利益为全民享有，政府基于职能成为气候利益的受托人，依法对碳排放的

相关权利进行创设和调节。但又受制于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有时会出现消极对待气候变化风险治理的

现象。行政机关在气候变化管控的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并伴有扩张趋势，却缺乏对应的监管

与制约机制。特别是行政机关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在经济利益的促使下容易出现“行政规制失

衡”，权力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和权力者的牟利性使权力存在滥用的极大可能，所以需要司法权对行政

权进行制约和纠正，以及时倒逼行政机关对自身行政行为作出必要调整。

再次，气候变化司法能弥补气候变化立法的阶段性空白，促成气候变化司法规制理念在规范依据层

面的体现。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约束下，为了确保严谨，环境立法的先验逻辑不能无限制地

超前 [12]38，而司法作为定分止争的典型场域，能够更为机动灵活地处理复杂利益争议 [7]110。气候变化司法

以一种较为能动且灵活的方式参与气候变化治理，进而以司法实效去促进气候变化立法的完善。立法体

系在制定气候变化规制行动时，最常见的是将缓解（碳排放）和适应（碳吸收）分开，每一个都遵循单

独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并针对不同的目标，其结果往往是缺乏政策连贯性和低效率。“双碳”目标对中国

气候变化减缓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分散化、碎片化的温室气体控制法律规范不足以顺应“低碳

化”的改造趋势，无法与温室气体源控制和汇增长的规制目标相匹配。总之，气候变化司法可以及时发

现立法层面不足和空白，以促进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完备。

最后，气候变化司法回应社会公众对气候利益扩张性保护需求，发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从而起到

提升公民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实效。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权利救济方式中最为完整、公平和有效的救济

途径 [13]21，因此，气候变化司法可以通过救济环境权利的方式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的实

现是国家维护环境权的体现，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其内容涵盖生态性和程序性权利。气候环境要

素作为环境权利对象，社会公众享有相应的权利客体，需要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综合性保护[14]280。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全球性，决定着个体无从抵抗也无力抗拒，但个体是气候变化的见证

者和气候变化损害后果的承受者。再加之环境教育的不断普及以及近年来不断发生反常气候和灾害，使

得个体对于碳中和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和迫切减少可避免的气候变化的诉求。因此，个体的对气候变化风

险的恐慌会形成合力，以“社会公众”的主体形式向外界寻求权利保护和救济。这种带有强烈主观感受却

又有着必要的客观基础的公共讨论性“民意”，推动并促成着国家管理决策的民主性。每个人都有伸张权

利和谈论政治议题的话语回应了风险社会中的权利话语。一言以蔽之，气候变化司法对于群众气候诉求

的必要回应塑造着环境司法的基本内核和外在制度，以便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气候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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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随之产生了诸多新型环境问题。或者说，现代环境问题的发生同科学技术有很密切的联系，如

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不会发生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

 　　②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93155567269353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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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运行阻碍

从严格意义上，气候变化诉讼尚未真正出现在中国司法实践中。虽然相关领域已展开积极探索并呈

现出案由多样的繁杂局面，但并未从规制气候变化风险的角度来对气候变化进行司法预防，反而更多地

从救济性司法的视角下对气候变化诉讼进行探索。然而救济性气候变化诉讼是否能够实现遏制气候变化

的使命呢？本文基于中国气候变化诉讼中救济性司法模式的特点，剖析此种模式面临的实践困境。进而

为构建预防性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提供正当性基础。 

（一）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实践

气候变化诉讼的补偿性司法救济，是指在由气候变化影响下，生态环境损害的实际发生对私主体财

产或者人身权益、抑或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依据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由司法机关对受损权益的

补偿性司法救济。气候变化诉讼可按照诉讼内容的不同，分为气候变化减缓诉讼和气候变化适应诉讼。

中国司法实践中间接或者直接地回应着规制气候变化损害后果的现实需求，呈现出以下四种样态：

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司法案件。主要包括新业态新模式生产服务消费纠纷案件、温

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大气污染防治案件、适应气候变化行政补偿案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纠纷案

件①。以“自然之友诉现代汽车尾气污染达成公益信托协议案”为例，此案主要涉及大气污染责任纠纷，

被告韩国现代出口到中国的特定车型的排气污染数值中颗粒物一项数值排放超过京Ⅴ标准的限值，故自

然之友要求其停止销售并召回已销售的不符合京Ⅴ环保标准的车型，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同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②。其从根本上属于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其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此外，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虽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共识，但在实践中将保护空气质量和应对

气候变化协同推进存在部分阻碍。其虽不直接将预防气候变化治理作为诉求，但由于部分污染大气的物

质也属于温室气体，也间接地起到了气候变化减缓效益。

2. 保障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司法案件。主要包括产能置换纠纷案件、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生态环境

侵权纠纷案件、绿色金融纠纷案件③。以“云南××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中石化拒绝交易案”为例，此

案涉及《反垄断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将原告生产的生物柴油纳入燃油销

售体系，并赔偿其损失。此案可归类于能源替代诉讼，旨在通过以清洁能源替代高温室气体排放的传统

能源。部分学者认为此案案由是遮蔽在反垄断法外衣下，而实质为能源法中的替代问题 [15]34。

3. 助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司法案件。主要包括煤炭资源利用和电源结构调整纠纷案

件、油气资源开发纠纷案件、可再生能源发展纠纷案件、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合同纠纷案件④。以

“××之友诉国家电网甘肃×公司弃风弃光案”为例，原告要求被告停止弃风弃光而采用化石能源的行为，

但审理进程缓慢，曾一度因原告不适格为由被驳回起诉，后于 2023年达成调解⑤。其从本质上是违反强

制缔约义务的诉讼，虽以遏制气候变化为诉求，但并非纯正的气候变化诉讼 [16]4。

4. 推进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的司法案件。主要包括碳排放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案件、碳

排放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担保纠纷案件、碳排放配额清缴行政处罚案件、涉碳排放配额或核证自愿减

排量金钱债权执行案件、涉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纠纷案件⑥。在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汇交易诉讼中，行政相对

人对行政机关碳排放配额分配、碳排放管制、碳信息公开等行为存有异议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且行

政复议应前置于行政诉讼 [7]110。《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20年修改）将碳排放权交易纠纷与碳汇交易纠

纷案由纳入合同纠纷。法院可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制度，通过维护当事人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间接

地救济气候损害后果。以“微碳（广州）×公司与广州碳排放权×中心合同纠纷上诉案”为例，广州中院认

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广州碳排放权×中心是否应当对微碳（广州）×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被告广州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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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9351.html。
 　　② 详见（法宝引证码）CLI.C.99764699（第九届十大公益诉讼案件之八：自然之友诉现代汽车尾气污染达成公益信托协议案）。

 　　③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9351.html。
 　　④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9351.html。
 　　⑤ 〔2019〕甘 95民初 7号。

 　　⑥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9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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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权×中心作为交易平台不具有承担交易风险的义务，原告微碳（广州）×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应自行

承担在转让其碳配额时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涉案交易由被告促成或者直接操纵①。

此四类中国实践只是基于个案服务“双碳”目标实现的功能性总结，而非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诉讼

请求的类案。司法实践虽均涉及影响气候变化的相关元素，也起到了治理气候变化的作用，但并非纯正

的气候变化诉讼，而是分散在其他案由中涉及气候要素或法律关系的主观归纳。现阶段，司法在服务

“双碳”目标时，在于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功能，正确适用民法典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强化以环境保护

法为基础，以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以及能源开发等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规章为补充的碳

达峰碳中和法律制度供给和执行，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裁判规则体系，确保法律适用统一②。但司法实践

中少有从预防性的角度加以控制气候变化风险，多是以侵权、债权债务和能源替代等问题为诉讼核心诉求[6]37-38。

因此，中国现有的气候变化诉讼实践更多地是发挥出气候变化司法的救济性功能，而忽视了预防性功能。 

（二）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中国实践的困境

首先，以气候变化侵权损害结果为救济对象的困境。由于气候归因科学的快速发展，气候损害的概

念逐渐获得伦理正当性并呈现二元格局，即在国际气候法律谈判中纳入风险防控，而在气候诉讼中追究

赔偿责任 [17]166。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包括因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害，其主要类型包括财产权益、

人格权益和基本权利 [16]8。因此，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实践，多基于侵权法体系中的既有概

念，以财产权、健康权等为请求权。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相关规定，救济性司法主要以侵权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为基础，以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及其因果关系为起诉标准。因此，救济性司法无法

回避侵权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损害结果也必然成为救济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中最为主要的识别要

素。环境侵权诉讼中一直秉承“有损害才有救济”的司法精神，根据气候变化的致损链条“碳排放行为—

累积效应和环境介质迁移—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或人身财产受损”，诉讼当事人需要将特定碳排放行为

和气候变化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到足以让法官信服的程度。然而人类在特定时空无法具有“全

知”的能力，也就无法完整且准确地探知这一因果链条。到目前为止，在科学领域没有哪一种学说或观

点能够为气候变化提供一副清晰的数据图像。导致因果关系的判定难题的直接原因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

中的空白或不确定性。毕竟科学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固定且一成不变的 [3]6。这也就难以将个案的损害直

接归因于全球气候变化。人类虽然通过科学的发展在接近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真理，但现阶段流行的学

说或者理论都无法证明自己就是绝对权威的科学真理。无论是“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诉讼“因果

关系”要件证明责任的适用中存有逻辑结构的缺陷 [18]75），还是侵权诉讼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旨在减

轻原告证明负担，但存在缺乏准确界定，理论理解不一的难题），任何诉讼主体都无法准确地证明出无

科学定论的因果关系链条，也就会出现“谁举证谁败诉”的可能，进而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司法不公 [3]10。

其次，以侵害责任承担方式为救济手段的困境。在全球部分典型气候变化诉讼中，确定损害并非原

告起诉的首要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寻找责任者并使其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在多数气候诉讼案件

中，法官往往回避对损害的审理，而是径行对因果关系或侵权行为给出司法意见，从而使得损害无法进

入实质性审理阶段 [17]176。这也就使得气候侵害责任承担方式形同虚设。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针对因气候

变化对私主体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进行成功救济的案例尚未出现，仅有肯尼亚《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中第 23条中以立法的方式明确支持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诉请 [16]3。此外，假设诉讼进入到实

质性审理阶段，确定了责任承担主体，但是侵害责任承担方式真的能够实现救济相关气候利益的目的

吗？从立法与司法解释来看，气候变化损害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规定是基

本一致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

明确；《解释》第 18条规定了六种特定行为损害社会环境公益时的责任承担方式，从责任承担形式的功

能性质上来看，可分为补偿性责任（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和预防性责任（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排除危害）。而在气候变化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针对气候变化的救济形式主要集中在赔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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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详见裁判文书网〔2020〕粤 01民终 23 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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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如环境修复费用、购买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开展替代性修复等责任承担方式）。因此此类案件主要围

绕着被告的碳排放行为与环境权益损失进行论证，抑或以货币化赔偿的量化方法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

损失进行评估。但气候变化诉讼针对气候损害无法准确归因， 就会增加损害界定的难度，也就无法针对

气候变化损害行为造成的实际价值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计算或评估。就算司法机关给出赔偿损失的具体

数字，但实效如何呢？毕竟以赔偿损失为核心的事后救济手段，难以或无法将气候“恢复原状”，也就无

法从根本上救济气候变化。

再次，以适用侵权责任法规为救济依据的困境。从全球范围看，针对政府的气候变化诉讼的直接目

的是以司法的方式要求政府承担应负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针对碳排放主体的气候变化诉讼的直接目的

为要求赔偿，以救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合法权益。救济性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的救济依据主要为

侵权责任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聚焦于寻求对气候变化环境损害的救济。根据中国立法体系，法院在审理

有关气候变化诉讼的案件时，主要以《民事诉讼法》（第 55条）、《环境保护法》（第 58条）中的相

关规定为程序法适用重点；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环境保护法》（第 64条）为实体法适用重点。

因此，救济司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无法越过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而其请求权实质上损害赔偿请

求权。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的损失与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及其财产暴露于气候变化灾害

的程度，并受到受害者脆弱性或敏感程度的调节 [17]171。也就是说，司法需要对气候变化灾害对暴露和脆弱

程度不同的人和财产造成的损失与损害进行差异化的判断，然而这些财产和损失是由同一个气候变化灾

害造成的。显然，这种致损原因“同一性”与损害后果“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对司法在气候变化领域公正

准确适用《民法典》提出了苛刻要求。根据《民法典》（第  1 165、第 1 166 条）规定无过错侵权责任必

须法定，不然只能适用过错责任。但气候变化致损责任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尚未可知。侵权责任法规中

要求的违法性要件，存在行为违法（分为违法一般行为规则和违反具体强制性规范）和结果违法两种判

断标准，但其均难以认定碳排放行为违法①[16]6-7。 

三、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中国范式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诉讼应明确风险预防的价值目标。在预防性司法视角之下，气候变化诉讼是以碳排放环境

风险为预防对象，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保护对象。正如张忠民 [6]34 所言，在充分尊重和依托中国当前环境司

法架构的基础上，探索与气候变化最契合的环境诉讼模式。 

（一）气候变化诉讼预防对象的突破：针对碳排放环境风险

碳排放环境风险，从广义上来说，囊括一切产生以二氧化碳为核心的温室气体的人类活动或自然现

象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的损害可能。狭义上的碳排放环境风险仅指人类活动为动因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对生态环境或与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可能性 [19]115。企业是最重要的碳排放主体，其排放活动则应受到法律

控制。故本文采取狭义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定义，其表现在：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加剧气象灾害和

大气环境污染的发生；温室气体的大量累积，威胁生态系统整体安全；温室气体总量突破阈值，增加公

众健康遭受危害的概率 [3]1-12。

对碳排放环境风险进行类型化区分，是法律系统识别、应对、管理和控制碳排放环境风险的一种必

然方法 [20]121，也进而回答了何种碳排放环境风险才需要法律介入的问题。按照碳排放环境标准和人们对于

碳排放环境风险的接受程度进行细分，主要分为超过阈值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和未超阈值的碳排放环境风

险以及可接受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和不可接受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标准领域，体现

碳排放安全阈值的标准就是环境基准，即碳排放于环境中不至于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最大容许量或浓度。

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领域，碳排放的阈值是基于科学实验的数据采集和推演来确定的，其以保障气候稳

定为目的。从现实层面来说，只有超过阈值的碳排放环境风险才需要法律的规制。人们在享受气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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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碳排放行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行为，因此很难说具有违法性。若碳排放行为违反具体的强制性规范，其内容是禁止实施具有某种抽象

危险性的行为。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碳排放行为本身都不违法，也不违反任何条约，但在法律规定碳排放配额制度时，碳

排放行为可能违法。据此，德国法院的裁判观点是，若企业运营符合公法要求，在私法领域即不能认定其行为违法。可见，依据这两种标准，都难

以认定碳排放行为（包括碳排放巨头的碳排放行为）违法。



所带来的福利同时，也直接或者间接地进行碳排放，对气候造成负面影响。严格来说，个人的呼吸也会

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影响气候变化，但是这种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可接受和可容忍的。毕竟对于碳排放

主体和其行为的过分苛责，不符合行政法领域的比例原则。而只有对那些超过容忍限度的碳排放环境风

险才是不可被接受的。在理论上，以二氧化碳为核心的人为热排放含量在大气中的存在水平，应存在可

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两种风险状态，这两种风险状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碳排放环境标准上。因而不可接受

的碳排放环境风险才需要法律的规制。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步在国际和国内引起重视，行政领域通过框

定温室气体源控制和汇增长的规制目标，形成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法律规范，并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以此方式控制企业排碳行为进而实现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目的 [21]72。但值得注意的是，碳相关计量基

准、计量标准能力会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并且相关指标具有参考意味，并非

判断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与否的唯一标准。 

（二）气候变化诉讼保护利益的澄清：为社会公共环境利益

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司法规制模式的选择，依靠于诉讼目的的保护对象，也取决于国家层面的法治建

设基础。碳排放环境风险所涉及的气候变化问题存在涉及利益的特殊性。碳排放环境风险中有气候要素

的参与，则其所指示的利益必定属于环境利益的范畴，即气候环境利益是环境利益类型化的产物。根据

现有环境利益的保护维度可以分为：环境私益（个人或特定多数人所有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中与环境

相关的权益）和环境公益（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生态环境固有服务功能所衍生的利益）。“公地悲剧”

理论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这意味着大气温室气体容量作为“公地”，属于环境公共利益 [22]3。

现代气候（climate）的概念源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climate一词源于拉丁语 clima、climat-和
希腊语 klima。气候的定义可分两类：一是自然景观角度下，特定区域长时期内天气状态的综合反映；二

是多年时期内的大气平均状态的统计结果 [23]。也就是说，气候是长时段的大气状态，不同于天气这一大

气过程中的短时状态。环境公共利益具有主体抽象性、内容的不确定性、利益普惠性、易受侵害性等特

点 [24]59。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气候环境利益同样具有这些特点 [22]3。因此，“双碳”目标下的气候变

化治理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认为气候变化是区域内人类活动所

导致的温度和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碳排放环境风险所威胁的私人权益和社会秩序均需要司法保护，所

以某种程度上，采取主观权利诉讼和客观秩序诉讼的双轨诉讼模式或许是最优解 [25]166，但在碳排放环境风

险之下如何对个体主观权利进行识别和确认是复杂和困难的，这也是环境权法定化的困境体现。宪法所

规定的国家环境义务，在于保障基本人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碳排放所影响的气候变化利益权利，具

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双重属性 [26]21。并且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越来越高而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对全

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已经进入“气候紧急状态”阶段，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双碳”目标是国家肩负国际责

任的体现，每个主体不分区域都是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受害者，也都是碳中和的受益者，数量全体不是简

单的人数相加，而是无法绝对度量的估值，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再加之气候变

化所具有独特的时间上的长期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也决定着碳排放环境风险的指向对象是社会公益。 

（三）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选择：基于现有模式的考察

碳排放环境风险诉讼模式的选择应当符合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和应对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在

此基础之上，进行排除法，环境侵权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私人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所遭受的人身、

财产损害，无法妥善地维护公共气候利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阶段无法针对“环境风险”提起诉讼。故

仅剩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①[6]43 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之较为匹配。因此，笔者将以诉讼能否

能动地解决风险问题、诉讼的责任承担、诉讼的未来面向等三个要素作为分析标准，通过对比的方式在

备选诉讼模式中找寻最适合应对碳排放环境风险的诉讼类型。

诚如张忠民 [6]43 所言，中国宪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客体既包括单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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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有学者认为，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为合适。从学理上看，一方面，因其关注的对象是整体的生态环境，而非与之

相关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因此可以更加直接地实现对气候环境利益的救济；另一方面，风险预防原则由中国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推衍而出，

关系到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法理基础，通过该制度实现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预防和管控亦不存

在理论上的障碍。



自然资源要素，也包括整体生态环境。这意味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义务具有全面性和兜底性特征。

风险预防原则的确立和适用，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体现 [27]34。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价值在于

实现预防性司法救济 [28]29。从学理上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注的对象均

为生态环境本身，并不直接涉及人身和财产利益。因此，通过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抑或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均能够直接对气候环境利益进行保护，以实现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预防和管控，且不存在理

论上的障碍。

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够作为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的首选。在诉讼能动解决碳排放环境风

险的问题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共识是借助民事手段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质上是将传统公权

力行政领域环境治理相关事项进行私法化。《民法典》第 1 234 条和第 1 235 条采取“违反国家规定”的措

辞，将违法性作为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要件前提，面对“合法不合理”的碳排放环境风险行政规

制时无法发挥出环境司法的预防功能。除此之外，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生态环

境损害”要求，部分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损害”不仅包括现实环境损害，还包括对生态环境原有状态的重

大威胁 [29]20。但损害结果作为诉讼的条件，需要现实的环境损害，而对生态环境原有良好状态的重大威胁

也是现实损害扩大或者后续的风险，并非“纯粹的环境风险”（即没有造成现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第 1条中“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

态环境后果”的兜底内容也要求现实损害的发生，不能盲目地做出扩大解释将环境风险纳入其中；而在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中，《解释》第 1条将已经造成环境损害和尚未造成实际环境损害的有损公

共利益的“重大风险”都纳入受案范围，以分情况提起救济性或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完美契合其碳

排放环境风险的特征，并且也不需要作任何类型化的解释，还兼顾了对环境损害后果的救济。

其次，在诉讼的责任承担方面，《规定》第 11条虽然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预防性

责任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体系上的防御特征。部分观点将环境修复界定为：生态环境损害发生

后，为防止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将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

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 [30]48。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采取“赔偿”的字面表

达，其最终的立法目的是对已经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故其责任承担方式中的“消除危险”作为修复

实际环境损害的“附属”责任，是为了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风险；而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

“消除危险”的责任方式适用不需要现实损害的发生，并且实践中也多次适用①。

再次，在诉讼的未来面向方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自 2018年试行，正在发展阶段，后续完善重

点在于基础性的损害判定和修复责任的实体问题完善、行政机关的权责厘清、规范程序和制度衔接 [31]18-22。

盲目地扩张适用范围不利于制度的稳定；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在于“重大风险”的认

定、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和刑民“双轨”运行的探索 [32]121-126，更符合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司法规制需求。此

外，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公益组织作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具备专业性优势 [6]43，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支持起诉来进行补足，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具体运用②。

总体来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其他诉讼相较，风险预防作用更为明显，是为了调整未来的

行为而非局限于补偿过去的错误。其本质是选择了一种更小的司法成本去规制更广泛的环境公共利益权

利，从而节约司法资源。环境公共利益所囊括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以后，采用事后救济措施需要花

费大量无法具体量化的时间、财力和物力，甚至会出现“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的永久性破坏。然而环境

公益诉讼的受理标准并不以生态环境遭受实质性损害的已然状态为必要条件，基于此衍生了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其保护对象——环境，要求传统的事后救济不能充分地保护环境（部分环境损害具有不

可逆性，无法修复），并且有时损害行为背后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使相关主体完全可以忽视法律判决

的责任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架空了环境公益诉讼，阻碍其风险预防功能作用的发挥。但是在具体操

作中，需要根据相关环境科学知识对被告的行为进行判断，预测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可能性趋势来认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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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如“云南绿孔雀案” 〔2020〕云民终 824号判决书；“五小叶槭案” 〔2015〕甘民初字第 45号判决书。

 　　② https://m.gmw.cn/baijia/2021-04/07/13022157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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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标准，还有预防性责任的适用与承担等等一系列与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关的问题，这都与环境公益诉讼

风险预防功能的实现息息相关。 

四、预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中国范式的未来面向

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被泛化和扩大化解释的倾向和趋势，导致实践中司法裁判“向一

般法律原则逃逸”的现象 [33]153。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制度表达方式。在面

对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复杂性时，目前制度规则无法完全实现风险预防的规制目标。国际上气候变化诉讼

案件可分为两类：一为气候变化行政公益诉讼，即以政府或公共机构为被告的行政案件；二为气候变化

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以企业为被告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因此有必要结合法律适用和裁判规则，对预

防性司法视角下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进行必要展望。 

（一）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首先，强化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司法认定。司法机关在认定以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碳排放环境标准为

衡量依据，将违反此判定标准运用到预防性责任的适用中去。必要时可以将社会容忍程度标准引入碳排

放环境风险的证明标准之中，寻求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结合。要正确看待“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

预防”间的关系，既要结合经济学的视角对碳排放环境风险予以综合考量或扩大价值衡量，也要结合普

通大众对环境损害行为的主观感受，判断碳排放环境风险侵害标准时综合社会容忍度和经济学考量，以

一种相对量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来推进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将碳排放环境风险直接与碳排放行为间

的因果关系进行明确，尤其需要对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后果严重性和发生概率的阈值寻求可参考的具体化确定。

其次，在诉前引入禁止令、行为保全和支持中止请求程序。诉前预防性责任可由原告请求法院对碳

排放行为主体发出，尤其是针对违反碳排放行政管理措施的行为，法院可以强制要求碳排放企业予以实

施，而无权要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可在诉前或诉中依申请作出禁止令，为司法救济的提前介入提供规

则指引。但是禁止令等预防性措施不能随意适用，毕竟这是司法权力对存在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生产经营

活动的前置和深化干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的颁

布提供了路径指引，司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正当程序和具体要求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从而审慎使用，以免滥

用禁止令导致不确定的事实状态和证明程度不足所引发预防性责任适用上的错误，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

和社会成本。

再次，完善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应直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是原告先行举证（即须先证明碳

排放行为可能会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待法院予以确认后，举证责任则转移到被告（即提供证据表明

自身碳排放行为不会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此时被告适用传统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然后再由法院综

合判断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否达到“高度盖然性”之标准。碳排放环境风险的促成要素较复杂，被告承担反

证证明责任时，无须对碳排放环境风险因果关系的全部待证事实进行全面的举证，应在结合事实的基础

上，适当地引入经验法则的参与。若被告无法对碳排放环境风险进行反证证明，则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然后，引入专家意见的科学性支撑。需要对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客观的充分认识为生态环境风险注入更多

的可能性，从而为举证责任转换提供条件。由此可见，需要强化司法机关风险的判定能力，增强风险鉴

定评估机制的科学性支撑；严格遵循科学原则，为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必要性和适当性提供保证；根据科

学资讯的发展，及时准确地发现环境风险，为预防性责任的适用提供更多的准确性、必要性和科学性。

最后，丰富预防性责任的承担形式。针对预防性责任的创新性变通形式，依据直接性与否可分为两

类：一类为直接性预防性措施（如暂时或永久禁止措施），一类为间接性预防性措施（禁止被告补办环

境影响报告书和报批，以及撤回环评报告书的诉讼请求；增设碳排放行为的前置条件）等。直接性措施

的风险规制效果最为彻底，但是对经济和相关主体的影响也是具有强烈冲击性的，因此需要审慎适用。

撤回环评报告书涉及行政法律关系，能否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仍存在不确定性。虽然在司法实践中

有部分原告将其作为诉讼请求，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待进一步讨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执行

时不同于先审后执程序，在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间不存在时间断层，直接转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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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

国外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许多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步履维艰，环境倡导者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法

院来填补气候变化治理中的空白。寻求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诉讼已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启动，并涵盖了

广泛的法律形式：针对向大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公司，以及未能将气候变化充分纳入规划和发展决策

的政府。根据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数据库统计，截至 2019年 12月 9日，全球发生气候

变化诉讼案件中被告绝大多数为政府，涉及环境评估与许可、温室气体减排与贸易、信息公开、生物多

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气候适应和公共信托，呈现出明显的公法类诉讼特征①[34]。

现代环境法采用“风险—管制—救济”的制度设计模式，带有强烈的行政法属性。从逻辑上来说，行

政机关作为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首要主体，理应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最为适格的被告。从诉讼

标的来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者在调整环境法律关系时，主体间

的平等性是不同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由于模式选择之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派生出来，都是因为

两诉所救济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预防性环境民事与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程

序竞合和程序优化问题。对于私人主体所造成的碳排放环境公益损害风险，从理论上来说适格原告将面

临方式选择：方式一，以负有监管责任的行政部门为被告，向法院提起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

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碳排放行为。其以行政责任为核心的路径概括为“法院—政府—责任人”间接调控路

径。方式二，以造成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私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私主

体停止碳排放下并进行补救。其是以民事责任为核心的路径概括为“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而

问题在于，围绕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这一核心议题，无论是选择行政责任内核，或者民事责任内核的方

式，两者在实质内容和客观功能上是一致的，即最终都指向纠正或遏制会造成环境风险的行为。因此，

适格原告面临着一种以诉讼方式维护环境公益的程序性竞合，无论是启动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

主的间接规制路径，或者启动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的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预防性环境公益

诉讼中都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但是“间接调控”路径最为彻底，应为主要的诉讼模式 [35]。总而言之，预

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远远不足以规制重大环境风险，无法实现既定的制度使命。以期建构预防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而促进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体系化。但在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预防性行政

公益诉讼时应确立“有限救济”原则，并通过正式立法完善相关审查标准，具体包括规范标准和品质标

准，防止法院以审查为由过度干预行政活动 [36]90。

有学者论述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指向公法责任，行政机关的环境风险预防义务使得其应当成被纳

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从案件来源、诉前程序、证明责任及风险认定等方面进行制度的具体建

构 [37]。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适用的预防性责任由于其具有民事私益救济的特点，应用于公共利益

的救济时有着天然的局限性。中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只有民事诉讼上的救济，而缺乏行政诉讼上

的救济，呈现出“单轨制”运行特点，预防性责任在面对行政权时有些不知所措，已然成为环境司法中的

难点。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之下，碳排放环境风险评估主要融合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节能评估制度之

中，并且涉及领域主要针对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和突发性应急事件，这也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行政

机关对碳排放项目的环境评价进行审批，视情况接纳风险评估或节能评估报告结果，一旦被提起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机关再根据形式审查的要求，主要判断建设行为取得环境影响评价的合法性，

导致目前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环境风险评估司法审查依赖于行政机关。并且评估层级低、范

围片面化，无法契合实践中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这一难点也亟需通过司法机关的对碳排放环境风险的

实质性审查予以解决。 

（三）强化预防性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间的衔接

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均属于执行权，但行政权作为管理权，理应是作为主要的碳排放环境风险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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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数据库统计，截至 2019年 12月 9日，全球共有 1 667件与气候有关的案件，其中发生在美国的

有 1 340件，发生在美国之外的有 327件。在这 327件气候诉讼中，296件被告是政府，31件被告是企业或个人。在 296件告政府的气候诉讼中，

149件关于环境评估与许可，94件关于温室气体减排与贸易，11件关于信息公开，11件关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26件关于人权，1件关

于气候适应，4件关于公共信托。



制力量，而司法权作为判断权，更多表现为对管理权的补充，具有被动性。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产生和发展，侧面体现出了行政规制环境风险的缺位或不足，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司法权力扩

张的风险。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复杂性特征决定着需要科学技术的参与，而行政机关因其职能范围和专业

性较强在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层面有着相对的优势，但优势的背后存在着行政权力无限扩张，独断碳排

放环境风险的可能。司法机关依附于独立审判权，有着将政治语言和科学语言整合解释为法律语言的独

特优势，对行政规制具有审查和填补的作用，发挥出规制环境风险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因此。司法权

和行政权虽然性质不同，但是都对规制环境风险具有责任，所以二者在面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时，要各显所长，相互尊重。司法要保持足够的谦抑性，对行政行为具有相对的尊重，为行政机关规制

环境风险留有必要的判断空间，但也要发挥必要的能动性以回应社会公众对防止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呼唤。

行政机关也要基于可持续发展治理碳排放环境风险，严格落实 2022年 6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①，引导建立低碳排放经济模式。借鉴英国应对全球变化的低碳经济

模式 [38]，强调 3R（减少、回收和再利用：reducing, recycling, and reusing）资源开发模式和资源节约和环境

友好的利用理念；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低碳经济模式。将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防治，特别是大气环境

污染防治联系起来。此外，强化行政监管，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碳排放管理措施进行监管②。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力求降低绿色和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确保安全，并实现碳减排。建立高碳汇经

济模式大力发展高碳吸收经济等。 

五、结语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促使着环境倡导者在国家政府制定有效的国家监管对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求

助于法院寻求解决方案。环境司法的救济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理应并重，但在气候变化诉讼领域，气候

变化的强风险属性使得救济性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诉讼难以为继。中国司法实践中，相关气候变化诉讼探

索无法回应气候变化的规制需求。虽然有寻求单独建立气候变化诉讼的动机，但若可以通过调适的方式

将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司法规制纳入现有诉讼制度体系之中，则最为现实。通过把握气候变化诉讼关涉

“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公共利益”和“环境风险”的内生特点，其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最为匹配。由

此引发了具体的调适路径：第一，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重大风险”的司法认

定、因果关系和举证责任的优化和科学性的专业补强等方面；第二，建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由

“单轨制”走向“双轨制”；第三，强化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执法的衔接，避免司法权能的过度

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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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inese Paradigm of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ventive Justi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N Kangning，LENG Luosheng
（School of Law,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important  value  of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in  a  risk  society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preventive  justice.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mainly  focuses  on  the  judicial  relief  after  the  event,  which  focuses  on

infringement, creditor’s rights and debt, energy substitution and other issues. However, the scientific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makes the remedial justice model unable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hat environmental damage results are the object

of  climate  change  relief,  compensatory  liability  is  the  means  of  climate  change  relief,  and  tort  liability  laws  are  the  basis  of  climate  change

relief. 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fundament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a judicial way. Therefore, China needs find the

logic of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ventive justice, and play the necessary preventive function protects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find the most  suitable  litigation carrier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existing litigation system,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form a

Chinese paradigm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litigation centered on regulating carbon emission risk.

Keywords：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eventive  justice;  environmental  risk;  carbon

emission environment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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